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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教師採計年資申請表

※採計標準：1.教學年資：曾任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講師以上合格專任教師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專任年資，每滿一年得採計提敘一級。
2.研究年資：
（1）曾任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博士後研究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專任年資，每滿一年得採計提敘一級。
（2）職前年資為「如所任職務為全時專任，職務性質與擬任教學科目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且與教師現職職務等級相當者，得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逐年採計年資提敘薪級。唯當事人必須檢附相關研究之成果予以佐證。」
